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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农报字〔2024〕34号                   签发人：赵志武


华池县农业农村局  
关于上报《华池县2024年度地膜科学使用
回收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

省农业农村厅：
现将《华池县2024年度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实施方案》随文上报，请审核。

附件：《华池县2024年度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实施方案》


华池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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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华池县2024年度地膜科学使用
回收试点实施方案

根据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2024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农科发〔2024〕7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废旧农膜回收现状，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域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及区位优势。华池县位于陕甘交界，东北与陕西省志丹、吴起、定边接壤，西南与省内的庆城、环县、合水为邻，现辖6镇9乡111个行政村646个自然村，总土地面积3790平方公里，2020年底常住人口11.9万人。境内梁峁相间，沟壑纵横，山川塬兼有，海拔在1100-1780米之间，年降水量490.7毫米，平均气温7.8℃。
（二）地膜覆盖应运与回收状况。随着农民认识程度的提高以及地膜覆盖抗旱、保墒、提温、增产等效益的凸显，地膜覆盖面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覆膜作物品种已经涵盖了玉米、蔬菜等几乎适宜种植的所有农作物，2023年全县覆膜面积40.17万亩；农膜使用量4500吨，废旧农膜回收量3890吨，废旧农膜回收率86.4%；2023年地膜残留量2.4362kg/亩。
（三）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华池县辖区有废旧农膜回收加工再利用企业2家，年加工废旧农膜4000多吨、加工销售废旧农膜颗粒2000多吨。
二、基础条件
（一）回收体系情况。至2023年底全县共有回收加工再利用企业2家、废旧农膜回收网点51个，机械化专业回收服务组织3个，从事废旧农膜专业化回收人员120多人，通过“以旧换新”、“社会化回收”废旧农膜的方式，共回收废旧农膜3890吨，占年地膜使用4500吨的86.4%，机械化捡拾面积9000亩以上。对从事废旧农膜回收加工利用的企业及回收点，每年根据其回收加工量，采取以奖代补扶持措施；对防治废旧农膜污染成绩突出的乡镇、企业及网点，经考核后给予适当奖励，以奖促治。
（二）废旧农膜残留监测情况。我县自2018年开始，在全县15个乡镇布设20个农田农膜残留监测点，通过近年残留调查，2018-2023年地膜残留量分别是1.63kg/亩、2.03kg/亩、2.17kg/亩、2.87kg/亩、2.56kg/亩、2.4362kg/亩，从调查数据看随覆膜年限的增加地膜残留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年通过高强度加厚地膜推广应用，地膜残留量较2022年有所下降。
（三）健全废旧农膜回收网络。通过项目带动、政府扶持，在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废旧农膜回收网（点）和废旧农膜回收加工企业基本格局、实现“县有加工厂、乡有收购站、村有回收点、全县15个乡镇网点全覆盖”的基础上，采取“县上管企业、企业组织网点、网点动员群众”的三级回收管理机制。
三、实施必要性
通过推广使用高标准地膜情况看，地膜容易捡拾，残留量有减少趋势，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残留，推进该项目实施是农业提质增效的需要。地膜残留降低播种质量，阻止农作物根系生长，影响水分和养分吸收。导致作物商品性变差，效益下降。覆膜农田土壤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膜残留，残留地膜破坏了土壤结构，影响作物出苗，阻碍根系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目前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基础条件已成熟，通过推广应用能有效的遏制地膜残留，减少“白色污染”，提升产品品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一）主要目标
2024年，示范推广使用0.015毫米及以上的加厚地膜10万亩，大力普及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提升地膜的可回收性，全县地膜回收率稳定在87%以上，到2025年，地膜回收率达到88%以上，农田地膜残留量实现零增长。形成科学规范、权责清晰、治理有效的地膜使用回收利用工作机制，农民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和全生物降解地膜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明显提高，从田间到田头到资源化再利用的全链条地膜使用回收体系不断健全。经过持续努力，地膜科学使用和回收利用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农田“白色污染”得到有效防控。
推进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形成覆盖全县的农膜销售、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制度，各乡镇人民政府是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和面源污染防控责任主体，负责辖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与面源污染防控法律法规宣传，组织企业、网点和农户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废旧农膜回收与资源化利用。确保废旧农膜不对土壤、水体、环境造成污染；企业是回收利用的主体，负责落实县、乡分配的片区回收任务，有偿回收各责任网站符合质量要求的废旧农膜，处理好与网站关系，及时报送回收利用信息；网站是乡镇废旧农膜回收的载体和具体实施者，负责按照质量要求有偿回收周边及农户的废旧农膜；县农业农村局和农环站是全县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的监管和指导部门，创新机制，广泛宣传，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网站废旧农膜回收利用工作开展。
（2） 重点任务
1、 项目资金使用计划。项目资金300万元，计划通过招标采购加厚高强度地膜。加厚高强度地膜厚度在0.015毫米以上，每亩用量12公斤，补贴方式计划采取“买4公斤补1公斤”的方式，即种植户每自主采购加厚高强度地膜4公斤，项目另外再补贴1公斤加厚高强度地膜，重点扶持规模化经营的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围绕大宗覆膜农作物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进行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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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使用周期结束时纵向断裂标称应变保留率应不小于50%；其它指标不低于GB13735-2017国家标准I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


2.具体补贴流程
第一步：通过宣传动员，乡镇与种植户签订加厚高强度地膜的使用协议，明确补贴办法和标准，确定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补贴面积和数量。
第二步：公开招标采购加厚高强度地膜。
第三步：由乡镇按任务分解表提供种植户、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实施主体自行采购的加厚高强度地膜台账，报请县农业农村局审核。
第四步：审核通过后，按照4比1的比例对示范户发放补贴加厚高强度地膜（即种植户每自主采购加厚高强度地膜4公斤，项目另外再补贴1公斤加厚高强度地膜）。
第五步：督促指导种植户铺设高强度加厚地膜，确保10万亩以上推广应用面积保质保量完成。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该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承担实施，县上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和乡（镇）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赵志武 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设专人办理具体业务，具体负责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进一步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完善机制、狠抓落实，确保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二）规范台账建立。乡镇、企业、回收网点要建立好加强厚度地膜应运台账，按时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做到“省有县账、县有乡账、乡有村账、村有户账”，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三）强化政策落实。深入贯彻落实《农用薄膜管理办法》、《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落实《甘肃省农牧厅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禁产禁销禁用超薄地膜的通知》（甘农牧发〔2016〕68号）要求，全面推广应用符合甘肃省《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地方标准的地膜，严厉打击生产、销售、使用不符合我省地方标准地膜的违法行为，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配合，形成监管合力，确保政策实效。项目资金使用严格遵守《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甘农财发【2023】80号）有关规定，不得违规使用和挪用。项目资金支出要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对需要公示的事项及时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提高资金使用率，加快项目支出进度。
（四）加强技术指导。抽调技术骨干，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的示范推广，重点加强对专业化回收网点、地膜残留监测网络建设的技术指导，为废旧地膜回收工作提供全程科技服务，科学推进地膜回收、加工、再利用社会化服务。
（五）严格考核问责。县上将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纳入乡镇和相关部门的年度重要考核指标进行实绩考核。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采取措施，加大组织实施力度，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和资金使用方向，规范项目资金支出，不挤占、挪用项目资金。对专业化回收网点、企业运行情况进行持续跟进，并按时如实上报工作进展情况。对未按要求完成项目建设任务或存在违规行为的，减少或取消下一年度补贴资金，情节严重的，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六）强化宣传引导。组织召开废旧农膜回收利用专题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农膜残留污染防治关法律法规和支出政策要求，不断提高农民、新型经营主体科学使用地膜的意识，引导地膜生产者、销售者依法履行回收责任；实事求是宣传好使用高强度加厚地膜的有利作用和奖补政策，充分发挥好试点项目的示范带动效应。
[bookmark: _Toc14877]六、效益分析
[bookmark: _Toc21888]（一）经济效益。本项目实施后，将会有效调动农户参与废旧地膜捡拾交售的积极性，通过“以旧换新”，农户将获得新的地膜，亩节约地膜采购成本45元左右，间接增加了收益。
（二）社会效益。通过项目实施，我县向广大农民群众大力宣传白色污染的危害，普及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加大对农用地膜残留物对农村饮用水源的污染、对土壤结构的破坏、对农作物生长的不利影响，以及对人居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的宣传。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和农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对农膜污染危害的长远性、严重性、恢复困难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参与治理废旧农膜的热情，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投身到废旧农膜的污染治理工作。
（三）生态效益。推广使用厚度0.015毫米加强厚度地膜，可使废旧农膜回收率逐年提高，田间地头废旧农膜明显减少，有效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结合废旧农膜集中整治行动、农村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攻坚行动、全域无垃圾行动，有效治理公路沿线、河道沟渠、村庄及农田周边废旧地膜污染，“白色污染”明显减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
附：1、华池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2、华池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工作技术指导小组
3、华池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任务分解表

附1：
华池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小龙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赵志武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韩永伟   县财政局局长
成  员：李志龙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章聚彤   柔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得祥   悦乐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杨忠银   南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  涛   五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天飞   元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王  春   城壕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李馥名   怀安乡党委书记
郑  斌   乔川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王安静   乔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李  伟   紫坊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贺虎虎   山庄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杨天科   白马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方向恒   上里塬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鄂振锋   林镇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武虎山   王咀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杜永生   县农技中心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赵志武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具体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接替工作的同志自行替补，不再另行发文。



















附2：
华池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
工作技术指导小组

组  长：杜永生  县农技中心主任、 高级农艺师
副组长：王荣剑  县农技中心副主任 
        徐进钊  县农技中心副主任
白玉龙  县农技中心农环站站长、农艺师
成  员：方明金  县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
封贵琴  县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
段七林  县农技中心农技站站长
李建霞  县农技中心高级农艺师
姬浩东  县农技中心农艺师
        张娟娟  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付  晔  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何树珍  县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附3：
华池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任务分解表
	乡镇
	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面积（亩）

	柔远
	8000

	山庄
	8000

	南梁
	8000

	林镇
	8000

	紫坊
	5000

	乔河
	5000

	城壕
	8000

	悦乐
	8000

	王咀子
	5000

	上里塬
	5000

	五蛟
	8000

	白马
	5000

	元城
	7000

	怀安
	7000

	乔川
	5000

	合计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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